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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我国地域辽阔



表 1 东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水平

支出类型待遇水平

住院基本医疗 住院基本医疗费用的报销设置起付标准和最高支付限额。起付标准与医院等级挂钩，医院等级越

高，起付标准越高。最高支付限额与连续参保的期限长度挂钩，期限越长，最高支付限额越高。统

筹基金支付比例与医院等级和医疗费用数额有关，医院等级越高，支付比例越低。以三级医院为

例，起付标准 5 万元以下的医疗费用，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为 85% ; 5 万元至 10 万元之间的，统筹基

金支付比例为 65% ; 10 万元至 15 万元之间的，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为 45% 。

特定门诊 特定门诊基本医疗费由统筹基金按 75% ( 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参保人按 80% ) 支付，且根据不同病种

目录设置年度基本医疗费限额标准。

普通门诊 门诊基本医疗费用由统筹基金按 70% 支付，不设最高支付限额。

为了有效利用医疗资源，



具有鲜明的户籍特色，并不包括外来务工人员。



市场的重要性



是，从更高的要求和层次来考虑，两地进一步医改还面临着不少挑战。
(一)如何进一步提高医改的公平性

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医疗改革都不能忽视公平性。尤其在现阶段的中国，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

已经引起了社会的不安。作为关系到所有人切身利益的医改工作如果不重视其公平性，必将引起严重

的社会问题。一般来说，医改的公平性体现在两方面: 从医疗费用筹资的角度看，个人应该按照其缴费

能力来进行缴费，收入高者应该多缴费，即所谓的垂直公平; 从医疗服务利用的角度看，不管病人的社会

经济状况如何，只要具有相同的基本医疗需求，就应该获得相同的基本医疗服务。事实上，没有哪一个

国家能够做到绝对的公平，区别在于不公平程度的高低。以东莞为例，对不同人群的财政补贴水平存在

差异，统一医保筹资额的办法与实现垂直公平的要求还相差较远，尤其是对于低收入人群，医保缴费还

是存在一定的压力; 而且在服务利用方面，高收入人群所占用的资源远远高于低收入人群。所以，东莞

医改还需要重视医保筹资的垂直公平，加大高收入群体对医保基金的贡献。
(二)如何防止恶意骗取医疗保险基金

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，各地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医疗服务提供存在较大的差异。东莞和神

木两地的医改具有个人缴费负担轻、医保待遇水平较高的特点，这使得两地成为典型的福利地区，对外

来人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。由于现行的财政体制和医疗保险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，两地必须采取相

应的对策以防止被人恶意骗取医疗保险基金。以神木为例，由于神木县在民生方面的投入远比周边地

区要高，而且其公共服务具有明显的户籍限制，这使得许多其他地区的居民想方设法要获得神木户籍。
目前神木县已经加强了对外来人口加入神木户籍的限制和审批工作。东莞在这方面碰到的麻烦远比神

木大得多，原因在于东莞医改已经放开户籍限制，外来人口只要来东莞就业，连续参保并足额缴费后第

三个月起便可按规定享受住院及特定门诊、门诊医保待遇。据东莞社保局有关负责人反映，已经在东莞

发现有人成立空壳公司，所招聘的外来务工人员大部分都患有重大疾病，专门来东莞享受较高的医疗保

险待遇。



通过以上对东莞和神木两地医改的分析总结，不难发现两地的许多做法都与 2009 年《中共中央国

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》相吻合。比如: “完善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

卫生服务体系”、“转变社区卫生服务模式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，坚持主动服务、上门服务，逐步承担起居

民健康‘守门人’的职责”、“加强对医疗保险经办、基金管理和使用等环节的监管，建立医疗保险基金有

效使用和风险防范机制”、“强化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，完善支付制度，积极探索实行按人头

付费、按病种付费、

，


